
2013年顺德区大良李介甫小学公开招聘教师公告
    根据《广东省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办法》规定和《2013年顺德区中小学教师招聘工作方案》要求，结合我校师资实际需求，现就2013年我校普通公开招聘教师公告如下：
一、学校情况简介
我校是大良街道教育局属下一所全日制公办小学，佛山市一级学校，首批佛山市“书香校园”学校之一，广东省体育传统项目学校（武术）。学校网站：http://www.ljfxx.sdedu.net，欢迎浏览。

二、招聘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采取公开考试（考核）、择优聘用的办法招聘教师，确保录用人员素质。
三、招聘对象

根据我校招聘计划和招聘岗位要求，面向普通高等院校2013年毕业生（含已办理暂缓就业的2011年、2012年毕业生）和在职人员择优招聘教师。区内在编在册教师不得报考。

四、招聘计划和岗位需求

本次我校拟招聘语文教师二名。岗位要求如下：

岗位名称及职责：小学语文教学岗位兼小学班主任，能胜任小学语文教学及班主任组织工作。

五、招聘基本条件

（一）思想品德: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教育事业，为人师表，遵纪守法，乐于奉献。

（二）教师资格：具有相应的教师资格。属于非师范教育类专业的引入教师，确实未申请认定教师资格的，必须在引入后1年内取得教师资格。

（三）年龄： 35岁以下（1978年1月1日后出生），男性若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年龄可放宽为40岁以下（1973年1月1日后出生）。

（四）学历：应聘者必须具备本科或以上学历。所学专业为汉语言方向。

（五）职称：在职引入的教师（职业技术学校专业课教师除外），参加工作时间在6年以上的要求具有中级以上职称，参加工作时间在5年以内的要求具有初级职称。

（六）身体状况：身体健康，符合教师资格认定体检标准。

（七）其他条件：

1、属于应届毕业生应聘的，非顺德生源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重点师范院校、“211工程”普通高等院校毕业。

（2）硕士研究生或双学士。

（3）综合考评成绩（或学业成绩）排名在年级毕业生总数前15%比例内或平均学分绩点达到3.2以上（需要提供院校的学籍成绩表和有关证明）。

（4）具有普通高等院校或校内院、系的学生会（或团委）干部任职经历者（需要提供院校的聘书或任职文件）。

2、属于在职人员应聘的，还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近五年曾获得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颁发的优秀校长或教师荣誉称号（包含名校长、优秀校长、先进教育工作者、优秀教师、骨干教师、首席教师、名教师、学科带头人、优秀班主任、优秀辅导员、教坛新秀等）；工作不满五年的，曾获得镇（街道）级以上优秀教师荣誉称号。
（2）近五年曾获得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教研室、电教站颁发的教学基本功比赛、教案设计比赛、多媒体课件比赛、教学论文比赛、文艺汇演创作指导等专项性比赛一等奖以上表彰奖励的；工作不满五年的，曾获得镇（街道）级以上专项性比赛一等奖以上表彰奖励。
（3）具有硕士学位或双学士学位者。

六、招聘程序

（一）报名和资格审查。

应聘者把以下材料的文本装订成册送到学校（含速递，以2013年1月4日前学校收到邮件为准）。我校收到后会在24小时内发出确认收件的手机短信，即认定为报名成功。
（1）个人简历一份；【含联系方式（手机）】
（2）全国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生就业推荐表和成绩单复印件各一份；【应届毕业生】
（3）学历、学位、教师资格等复印件各一份；

（4）户口本和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5）职称证书复印件一份；【在职教师】

（6）其他获奖证书、证明文件等复印件各一份；

（7）暂缓就业协议书；【2011、2012年毕业生】

（8）个人近期生活照（全身）一张。

注：上述原件在面试时需要复核。

学校地址：大良街道桥珠巷9号（顺德区新华书店购书中心旁，邮政编码：528300）。
学校联系人：伍校长，22239232，何校长，22312960。
报名截止日期：2013年1月4日，逾期不再受理。
（二）面试。
面试对象：由学校教师招聘面试考核小组从应聘者中遴选合资格者择优进入面试程序。由学校专人负责电话通知面试者，敬请留意。
面试形式：说课（试教）、答辩、教师基本素质考查等形式。由考核小组的七位评委打分，最后去头舍尾取平均值。
时间安排：2013年1月7日下午1:30。
笔试推荐：根据顺德区招聘教师的文件要求，在面试成绩合格（≥70分）的应聘对象中，根据个人面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推荐5人参加区教育局组织的2013年新教师招聘统一考试。
面试最后成绩将会在学校网站“校园新闻”栏目上公示，并由专人电话通知面试者。敬请留意！

（三）笔试、体检、公示等环节由顺德区教育局统一安排。

（四）录用。

对符合条件的人员，由顺德区教育局通知后，办理毕业生接收手续或人事调动手续，学校实行聘用，签订聘用合同，享受顺德区内在编公办教师待遇。毕业生报到时需持有《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本专科毕业生就业报到证》或《全国毕业研究生就业报到证》。新聘用的应届毕业生实行试用期制度，试用期为一年。期满考核合格的，正式聘用；不合格的，解除聘用关系。
七、其他说明情况
（一）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人才可采取“绿色通道”制度，经面试符合岗位要求后，可免招聘程序中的笔试环节，择优录用：

1、符合区政府办《印发佛山市顺德区吸引和引进高层次人才实施办法的通知》（顺府办发[2012]70号）条件并经我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确认的高层次人才。其中与我校教师招聘较为密切的有以下两种高层次人才：

（1）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

（2）在国内“211工程”普通高等院校的国家重点学科就读，并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大学生：①获得本院（系）一等奖学金两年以上的在读生；②被评为学校优秀大学毕业生的毕业生。

2、顺德生源的国家免费师范毕业生。

（二）我校没有教师宿舍，教师住宿需自行解决。
（三）本公告解释权归佛山市顺德区李介甫小学教师招聘工作领导小组，如有与上级文件规定不符的，按上级文件规定执行。
（四）咨询电话：0757-22312960（何校长）,0757-22239232（伍校长）。
佛山市顺德区李介甫小学
                   2012年1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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